
               中国页岩气产业投融资模式探讨 

                   —法律思维是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的前提和基础 

一、背景 

当前，页岩气开发已成为全球油气勘探开发的新亮点，页岩气的

开发无疑有利于缓解世界天然气供应紧张的局面。伴随着美国页岩气

开发取得重大突破，美国对中东的原油进口大幅下降，来自中东的原

油在美国原油进口中的比例已经从 2001年的 28.6%下降到了 2011年

的 15%左右。目前，美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降至 53%。美国“页岩气

革命”的成功，改变了美国的能源供应格局，提高了美国油气自给率，

推动美国逐步实现“能源独立”的梦想。 

在中国，“页岩气”也已成为能源领域的一个热词，迄今为止，

中国已进行了两轮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国家也已颁布了一些页岩气的

规范和制度，如《关于印发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 年）》、《关

于加强页岩气资源勘探开采和监督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财政部、

国家能源局关于出台页岩气开发利用补贴政策的通知》等，在商业领

域中，除了已中标页岩气探矿权的企业之外，许多企业都摩拳擦掌，

意图在页岩气的勘探开发领域大显身手。 

面对页岩气的开发热潮，作为一名矿业律师，我认为页岩气的管

理者、投资人必须拥有法律思维，可以说，法律思维是中国页岩气勘

探开发的前提和基础。 



二、法律是规则，亦是底线 

法律是规则，有了规则便有了确定性，有了明确的行动指引，在

页岩气的勘探开发中，《矿产资源法》、《勘查区块管理办法》、《探矿

权采矿权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都是页岩气投资人的行动指南，

上文所列举的针对页岩气的规范性文件更是页岩气投资领域的明确

指引，页岩气的投资人在从事投资之前，必须对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内

容有所把握，如此才能避免走歪路。同时，规范性文件也是底线，他

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法律所不推崇的，什么是法律所禁止的，如果我们

不清楚这些内容，我们很可能走向邪路，从而引发巨大损失。 

（一）从页岩气开发的环境保护问题说开去 

在页岩气勘探开发中，每打一口井约需注水 1.5万立方米，这些

水主要被岩石吸收，不能再回收利用；打井密度大，压力车多，占地

面积大；且水力压裂易引发地震等。正因如此，法国和保加利亚已经

正式颁布法案禁止使用开采页岩气所必需的水力压裂技术，欧洲数个

小规模页岩气项目均因存在环境隐患而被叫停。即使在美国，纽约等

一些州已明令禁止采用水力压裂法。由此观之，页岩气的勘探开发很

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制定专门针

对页岩气开发的环保法规或制度，但是，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及其

配套法规都是页岩气勘探开发者必须要遵守的规范，该些规范中的禁

止性规定更是开发者必须坚守的底线。如果没有遵守环保制度的法律

意识，如果在投资时没有充分考虑环保投入，如果在开发中没有采取



环保措施，那么开发者很可能要承受“不能承受之重”。 

环保案例： 

1、170亿项目被叫停 神华煤化工资产注入陷停滞 

神华集团的煤化工业务再遭重创。1 月 22 日，环保部以一纸处

罚书决定叫停了神华集团旗下位于包头的煤制烯烃项目。该项目总投

资高达 170 亿元，于 2011 年 1 月 1 日开始商业化运作。一位业内专

家告诉本报，神华煤制烯烃项目停车一天的损失估计超过 400 万元。 

环保部刊登的处罚决定书显示，神华包头煤制烯烃项目由于违反

“三同时”（环保设施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使用）制度，责令公司煤制烯烃项目停止生产，并处罚 10 万元。

在通过环保部环保竣工验收之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 

    2、什邡：百亿钼铜项目因环保问题夭折   

2012 年 6 月 29 日，什邡市西去 16 公里的灵杰镇上，一块巨大

的空地上，一场盛大的奠基典礼在这里举行。四川什邡宏达集团正式

宣布将在这里投资 104亿元建设钼铜项目生产基地，而作为“5·12”

特大地震重灾区的什邡市，亦将通过该项目而获得超 40 亿元的年利

税收入。 

因担心项目污染，当地居民随即发起的一场集体反对行动，官民

冲突的激烈以及政府布置警力用催泪弹和震爆弹驱赶人群导致有群

众受伤的消息和图片一时间引发网络舆论热潮。7月 3日什邡市宣传



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停止该建设，今后不再建设这个项目。” 

结论 

惨痛的事实，沉重的代价，为我们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页岩

气开发必然会面临很严峻、很复杂的环境问题，每一个页岩气的开发

者、投资人必须把环保的法律、制度规范作为开发、投资的最基本的

底线。 

三、法律是武器 而绝非枷锁 

法律追求的价值之一是自由，但是追求这一价值的方式却是限制

一定的自由，因此，很多人认为法律是枷锁，其实法律只是划定了一

定主体的行动空间，如果没有这个界限的划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只会让绝大多数的主体（无论自然人还是法人）失去存在的空间，所

以，与其说法律是枷锁，毋宁说法律是达到目标的武器。面对页岩气

开发中的诸多困难，法律可以成为破冰的工具。 

（一）契约——一种解决页岩气矿权重叠问题可能的工具 

在过去几年里，煤层气矿权重叠引发的争议致使央企与地方企业

之间利益冲突不断，最终严重阻碍了煤层气发展的进度。而目前页岩

气也正遭遇着与煤层气类似的矿权问题。在页岩气第二轮招标中，国

内三大石油巨头无一中标。专家认为真实缘由在于，三大石油巨头已

经占据全国页岩气密集区 80%以上，且多为高品位区块，因此对此次

公开招标的区块并不感兴趣也在情理之中。但是，页岩气的此种分布

状况，也让页岩气矿权如何设置成为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2012 年 11 月 22 日，国土部公布了《关于加强

页岩气勘察开采及监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石油、天然气（含煤

层气，下同）矿业权人可在其矿业权范围内勘查、开采页岩气，但须

依法办理矿业权变更手续或增列勘查、开采矿种，并提交页岩气勘查

实施方案或开发利用方案。”根据此规定，已经占有 80%页岩气密集

区的石油巨头可以通过办理矿权变更或增列矿种的手续而获得勘探、

开发页岩气的权利，由此观之，在这些页岩气的密集区域其他企业想

申请页岩气的勘探、开采权利希望渺茫，面对此种情况，民法的一个

重要工具契约或许可以成为解决难以拿到资源的重要工具，争取与掌

握资源的油企建立契约型的合作关系，通过契约可以约定投资方式、

利益的分享机制、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等。 

(二)合资——民企参与页岩气勘查开发的重要形式 

    页岩气的第一轮探矿权出让采用的是邀请招标，受邀企业全是国

有企业，第二轮出让采用有很多民营企业参与，而且有两家民营企业

取得了排名第一的不俗成绩，这样的招标结果是实施《关于进一步鼓

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国土资源领域的意见》及《关于鼓励和引导民

间资本进一步扩大能源领域投资的实施意见》以来的“第一槌”。  

    民间资本投资页岩气勘查是国家在制度、政策以及法律上逐步给

予民间资本投资油气资源勘查开发公平竞争待遇的过程，是充分发挥

市场配置资源的体现，有助于为我国能源矿产勘查开发市场增添新的

活力。然而，页岩气是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开发投资高，打完一口几



千米深的气井，需要投入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风险大，打井成功率

不足 50%；技术要求高，页岩气勘探开发需要水平井分段压裂等专门

技术，我国尚未完全掌握相关核心技术；收益回报期不确定。美国早

在 1921年就钻完第一口工业性页岩气井，但真正大规模开发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按照国内目前天然气价格，以日产量能稳定在

10000 立方米计算，一年收入不过几百万元，投资成本的回收至少需

要 20年以上，而一口气井能否稳产 20年很难说，况且也不是打每一

口井都能稳产 10000 立方米，此外还存在政策原因及极高的环保风

险。 

    民营企业无论是在资金、人力还是技术方面，都尚难与中石油等

行业大佬比肩，再加上页岩气勘探费用高，开采后还面临运输、销售

等问题，因此，本人认为，民企应更多考虑以合资公司形式进入，而

不是“单打独斗”。 

（三）合资合作——国企攻克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难题的重要手段 

页岩气主要是以游离状态存在于页岩层中，由于页岩是淤泥沉积

形成的岩石，质地坚硬，因而页岩气开采难度很高，开采的关键技术

主要包括水平钻井、水力压裂、随钻测井、地质导向钻井、微地震检

测等。而目前，我国只是初步掌握了水平井钻井、分段压裂等技术，

尚未形成页岩气开发关键技术体系，离规模化开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

走。面对此种情况，引入外国有经验、有实力的公司合作，可以成为

解决技术欠缺、管理经验不足的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合资合作案例： 

     （1）2012 年 9月 11日，重庆市地质矿产研究院与世界 500强

企业斯伦贝谢公司合资组建的——斯伦贝谢中渝页岩气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在渝举行合作合同签订仪式。斯伦贝谢公司是一家以高科技著

称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是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技术服务商，2012 年

市值 1065.6亿美元，在世界 500强企业中排位 30名以内。在页岩气

领域，斯伦贝谢公司拥有成套的核心技术和专利。该公司每年在研发

领域的投资在石油服务领域为第一位，是推动和支撑全球页岩气快速

发展的技术核心力量。新组建的公司将致力于利用世界领先的页岩气

勘探开发技术，国际一流的专家和国际经验，为重庆和全国的页岩气

发展提供一流的资产管理、咨询和相关的技术服务。双方的合资合作，

对引进和建立高水平技术、人才和管理平台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2）中石油与壳牌联姻 

     壳牌集团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在四川成立了页岩气合资公

司，该公司 2011 年在四川钻探了 11口天然气井，远远超过其他国际

公司。壳牌希望利用在北美开发页岩气获得的经营和技术专长，而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拥有中国最好的油田和天然气田。两者的联合可谓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结论     

    无论是契约、合资还是合作，都是法律提供给我们解决问题的重

要方式和工具，合理的利用这些工具，可以解决我们当下在页岩气勘



探、开发中的诸多难题。所以，页岩气的勘探开发中，一定要有将法

律作为武器的思维。 

四、法律思维要求有守约精神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也易

于变为狂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著名法学家伯

尔曼）本人在前文中已多次提到运用契约这一武器解决页岩气勘探开

发中的问题这一思路，有效的契约就是缔约双方的宪法，法律应该被

信仰，具体到契约领域就意味着“契约必须被信守”。在合同立法发

展史上，“契约必须信守”被作为一条根本原则贯穿于合同立法的发

展过程中。但是，在当下， 契约精神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稀缺品质。 

在页岩气的勘探开发中，大量的契约行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

果仅仅有签约，而没有守约的意识，那么纠纷将因此大量产生，合作

将难以为继。 

引注：国土部规范页岩气开发实行承诺制 违约将追责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页岩气资源勘查开采和监督管理有关工

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159号）中规定：“实行页岩气勘查承

诺制。探矿权申请人在申请页岩气探矿权(含变更和增列申请)时，应

向国土资源部承诺勘查责任和义务，包括资金投入、实物工作量、勘

查进度、综合勘查、区块退出、违约和失信责任追究等。” 

拓展：国外矿业管理 违约将被吊销矿证 



在柬埔寨，申请人要想取得矿业权必须首先与工矿能源部签署

《勘探/开采协议》，该等协议中详细的约定了探矿权人、采矿权人应

该履行的各项义务，如必须达到的投资额、环保责任、生态恢复责任、

保证就业责任等内容，如果权利人没有按照协议中的约定履行相应的

义务，工矿能源部有权吊销已经颁发的矿权证。在吉尔吉斯斯坦，在

权利人取得矿证之后，也需要与政府签订协议，不履行协议也会被吊

销证照。 

五、法律思维需要以良法为基础 

                       ——页岩气领域的法律制度需要不断完善 

   1、监管体制需要改革 

    （1）美国监管体系市场化较强。美国从 1993年起实行了天然气

开发和运输的全面分离，运输商对天然气供应商实施无歧视准入。管

道运输价格受到监管，而天然气价格则完全放开。美国政府十分重视

页岩气勘探开发中的监管问题，凡与页岩气勘探开发相关的管理部门

均在其履行的职责中赋有监管职能，分工明确，行之有效。（2）中国

天然气市场放开刚刚起步。我国的天然气行业管理、生产、运输、销

售还是一体化，没有实现垂直分离管理。各环节的定价都由发改委和

地方物价局厘定，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 

    2、垄断格局需要打破，法律、政策要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民

营企业参与页岩气勘探开发 

   （1）中小公司推动美国页岩气产业。美国有 8000余家油气公司，



85%的页岩气由中小公司生产。在高成本、低回报的压力下，中小型

独立油气开发商的技术革新行动更为快捷，而大公司可以在长期性和

财政稳定性上给予更多保证，因此出现了中小公司取得技术和产业突

破，大公司则通过对中小公司进行收购和兼并参与市场的现象。有序

的竞争机制，在页岩气勘探开发中具有显著的效果。（2）中国天然气

产业投资主体单一。按照现行规定和管理体制，中国油气矿业权主要

授予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延长油矿这四大石油企业。投资主体

的单一化，制约了资源开发的市场竞争。 

    下一步，国家要法律、政策要在打破垄断格局上下大力气，要吸

引更多的中小企业、民营资本参与页岩气的勘探开发。 

    3、页岩气环保规范需要加快制定 

    加强页岩气勘探开发对环境影响的评估，严格执行现有环保方面

的法律法规。在页岩气开发的各个环节，比如井场集约化建设、地表

植被恢复和水资源节约利用等方面，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环保措施。在

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制定页岩气开发标准。 

    可喜的是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刚刚闭幕的政协会议中，全国政协

委员、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上交了《关于页岩气开发中的环境保

护》的提案，建议尽快出台页岩气配套产业政策，加快制定相应技术

标准和规范，引导页岩气资源科学开发和可持续发展。 

    吴晓青指出，环境问题一直是发达国家页岩气开发过程中的短

板，如美国在开发初期，环保立法落后于技术创新，以致近年来环境



问题集中显现，延缓了开发步伐。“为了避免页岩气开发重蹈稀土开

发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破坏的覆辙，建议尽快出台配套产业政策，制

定相应技术标准和规范，加强科技攻关，探索建立环保监管示范区，

为大规模开发页岩气积累经验、储备技术，并且慎重选择和引进国外

技术。” 

    4、应增加页岩气勘探开发的鼓励政策 

    页岩气发展的初期，除压裂和钻井技术不成熟外，投资大、风险

高的特点也使得民间资本不愿意投入页岩气的开发。为此，美国政府

推出了多项税收优惠措施，拉动了社会投资的热情：1、非常规能源

开发的税收抵免。美国 1980 年通过的《原油意外获利法》，对 1979

年 12月 31日和 1993年 1月 1日之间钻探的，致密地层气井生产的，

并且在 2003年 1 月前出售的非常规油气实施税收减免。虽然 2006年

时该法律期限已到期，但德克萨斯州继续减免致密气藏的开采税，

Barnett 页岩气藏因此受益，得以继续享受税收鼓励政策；2、油气

行业的其他五种税收优惠。这些优惠包括无形钻探费用、有形钻探费

用、租赁费用的扣除，以及工作权益视为主动收入、小生产商的耗竭

补贴等。税收优惠鼓励了小企业的钻探开发投资，促进了油气行业的

发展。 

  加拿大政府也有类似的鼓励政策。如 BritishColumbia 政府提出

的优惠政策有：(1)深度矿权计划，减少垂深大于 6234ft的水平井的

审批；(2)钻井授权，减少钻井费用大于 10万美元的开发项目的审批；



(3)基础设施计划，减少道路和管道支出高于总支出 50%的项目审批；

(4)净利润计划，生产者在初始产量中花费较多比例缴纳矿权费用，

在其后的产量中缴纳较少的比例。 

    我国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出台了《关于出台页岩气开发利用补贴

政策的通知》（财建[2012]847 号），该文件中指出：“中央财政对页

岩气开采企业给予补贴，2012年—2015 年的补贴标准为 0.4 元/立方

米，补贴标准将根据页岩气产业发展情况予以调整。地方财政可根据

当地页岩气开发利用情况对页岩气开发利用给予适当补贴，具体标准

和补贴办法由地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研究确定。” 

    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上述补贴政策，但是与美国、加拿大相比政

策支持的力度尚显不足。本人认为，我国要大力发展页岩气，在页岩

气勘探、开发方面的政策支持就应该继续完善。 

 

 

 

 

 

 

 

 

 

  



     

     


